
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税收政

策的通知

财税〔2001〕5 号

为了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非营利性科研

机构管理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0〕78 号），鼓

励社会公益类科研事业的发展，经国务院批准，现对非营利性科研机构

有关税收政策明确如下：

一、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要以推动科技进步为宗旨，不以营利为目的，

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或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。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认

定标准，由科技部会同财政部、中编办、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。非营

利性科研机构需要书面向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申明其性质，按规定进行设

置审批和登记注册，并由接受其登记注册的科技行政部门核定，在执业

登记中注明“非营利性科研机构”。

二、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享受如下税收优惠政策：

1.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从事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

术咨询、技术服务所得的收入，按有关规定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。

2.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从事与其科研业务无关的其他服务所取得的

收入，如租赁收入、财产转让收入、对外投资收入等，应当按规定征收

各项税收；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从事上述非主营业务收入用于改善研究开



发条件的投资部分，经税务部门审核批准可抵扣其应纳税所得额，就其

余额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
3.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自用的房产、土地，免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

用税。

4.社会力量对非关联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

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经费资助，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定，其资助支出

可以全额在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。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足抵扣

的，不得结转抵扣。

三、对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实行年度检查制度，凡不符合条件的，应

取消其免税资格，并按规定补缴当年已免税款。

本通知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具体执行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

另行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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